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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山市隆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云市监保隆处罚〔2026〕56 号

当事人：隆阳区龙琳糕点加工厂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530502MABW6QLL56

经营场所：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镇好善营二组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食品小作坊经营；食品销售；一般项目：

食品销售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

食品小作坊登记证登记证编号为：YNZXF0502100602

食品类别：烘焙类糕点加工及销售

有效期至：2028 年 11 月 18 日

经营者：陈建海

身份证号码：******联系电话：****** 其他联系方式：无

2025年 12月 18日本局执法人员根据 12315平台投诉线索依法

对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镇好善营二组的隆阳区龙琳糕点

加工厂进行检查，该厂提供了一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：92530502

MABW6QLL56 的营业执照及一份登记证编号为：YNXZF0502100602,

有效期至：2028年 11月 18日的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。

现场检查时，在该厂成品库内发现以下 3款标签不符合规定的产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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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标有“到口酥，净含量：400g±5 克，产品名称：到口酥，产品

类别：烘烤类糕点（其他类），加工方式：热加工，配料表：小麦

粉、猪肉、大豆油、白砂糖、酥油，食品添加剂：碳酸氢氨、碳酸

氢钠、复配保鲜剂，产品标准号：GB/T 20977, 登记证编号：

YNXZF0502100602，储存条件：阴凉避光保存，保质期：120 天，生

产日期：2025/12/15，厂址: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镇青莲村好善营，

厂名：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龙琳糕点加工厂，产地：云南省保山市，

销售热线：******”的产品 14 盒；②标有“产品名称：蜂蜜酥，

产品类别：烘烤类糕点（其他类），加工方式：热加工，配料：小

麦粉、白砂糖、猪油、蜂蜜、豆油，生产日期：2025/12/15，净含

量 ： 400g± 5， 产 品 标 准 号 ： GB/T 20977， 登 记 证 编 号 ：

YNXZF0502100602，储存条件：阴凉避光保存，保质期：120 天，生

产日期：2025/12/15，厂址: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镇青莲村好善营，

厂名：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龙琳糕点加工厂，产地：云南省保山市，

销售热线：******”的产品 5 盒；③标有“产品名称：香甜酥饼 ，

产品类别：烘烤类糕点（其他类），生产日期：2025/12/15，保质

期：180 天，净含量;350±5g，加工方式：热加工，配料：小麦粉、

大豆油、饮用水、白砂糖、鲜花馅料，食品添加剂：复配膨松剂、

碳酸氢钠、酵母、复配保鲜剂，产品标准号：GB/T 20977，登记证

编号：YNXZF0502100602，储存条件：阴凉避光保存，厂址:保山市

隆阳区板桥镇青莲村好善营，厂名：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龙琳糕点

加工厂，产地：云南省保山市，销售热线：******”的产品 7 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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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 3 款产品均可看到有芝麻，但配料表中均未标注芝麻。根据

GB7718-201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“2.3 配

料：在制造或加工食品时使用的，并存在（包括以改性的形式存在）

于产品中的任何物质，包括食品添加剂。”及“4.1.3.1 预包装食

品的标签上应标示配料表，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应按 4.1.2 的要求

标示具体名称，食品添加剂按照 4.1.3.1.4 的要求标示名称。”的

规定，食品生产者应当在食品标签上标注全部配料。现场当事人不

能提供生产记录和销售单据。因当事人涉嫌生产标签不符合规定的

食品及未建立生产销售记录制度，本局于 2025 年 12 月 25 日依法

立案调查。

经查，2022 年 8 月 8 日当事人经本局核准登记成立，并于 2025

年 11 月 19 日办理了《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》，登记

证编号为：YNZXF0502100209，食品类别：烘焙类糕点加工及销售，

有效期至 2028 年 11 月 18 日。

2025 年 12 月 18 日，本局执法人员根据投诉举报线索依法对位

于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镇青莲村好善营二组的当事人进行检

查，在当事人成品库内发现“到口酥”、“蜂蜜酥”、“香甜酥饼”

3 款产品内有芝麻，但 3 款产品的配料表未按规定标注芝麻。因当

事人不能提供生产记录和销售单据，故实际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无

法追溯。根据当事人的陈述，上述 3 款产品货值金额为 830 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2025年 12月 18日本局执法人员对对当事人的现场抽检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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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《现场检查笔录》1 份共计 4 页，证明现场检查的相关情况；

2.2025年 12月 19日本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询问时所作的

《询问笔录》1 份共计 4 页，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；

3.2025 年 12 月 19 日当事人提供的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 1 份，

证明当事人的市场主体资格；

4.2025 年 12 月 19 日当事人提供的《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

坊登记证》复印件 1 份，证明当事人的食品生产加工资格；

5.2025 年 12 月 19 日当事人提供《居民身份证》复印件 1 份，

证明当事人的身份信息；

6.其他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材料。

2026 年 3 月 31 日，本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“云市监保隆罚

告〔2026〕48 号”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所

依据的事实、理由、处罚依据、处罚内容及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的

权利告知了当事人。当事人在法定时限内对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

事实、理由、依据未提出异议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“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。

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：（九）法律、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

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。”和《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

贩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食品小作坊应当建立生产销售记录

制度，如实记载所生产销售食品的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购货者名称

及联系方式、销售日期等内容，并保留载有相关信息的销售票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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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，构成了生产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及未建立生产销售记录

制度的行为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

（二）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

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

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

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

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吊

销许可证：（二）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、食品添加剂或者

标签、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”及《云南省

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九条“食品小作

坊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规定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

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 1000 元以

上 3000 元以下罚款。”的规定，应当予以行政处罚。

2026 年 1 月 6 日当事人向本局递交了《减轻处罚申请书》,陈

述近三年，大环境不好，生意难做，一直处于亏损状态，当事人深

刻认识到了错误，愿意接受处罚，但经济实在困难，请求本局减轻

处罚。鉴于当事人在案件调查中积极配合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，主

动提供证据材料，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

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(国市监法规〔2022〕2 号)第十四条

第二项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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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；”的规定，本

着过罚相当，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经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，

可以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行政处罚。

综上，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及《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

贩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及《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

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，本局责令当事人立

即改正违法行为，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处以下行政处罚：

1.对当事人未建立生产销售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；

2.对当事人生产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的违法行为处以下行

政处罚：

（1）没收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到口酥 14 盒（净含量：400g±5）、

蜂蜜酥 5 盒（净含量：400g±5）、香甜酥饼 7 盒（净含量：350g

±5）；

（2）并处罚款人民币 1000 元。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上述处

罚决定，将罚款缴至隆阳区财政局（户名：国家金库隆阳区金库），

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，

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60 日内向隆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

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在 6 个月内直接向保山市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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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，本处罚决

定不停止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

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我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保山市隆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4 月 10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留存。


